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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泉物联或公司）于2021

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修订《公司章程》的原因 

1.公司住所变更原因：公司前次拟修订的公司住所与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最终审核认定的稍有差异，因此本次将对外披露的《公司章程》中的公司住所

修订为经审核后的地址。 

2.注册资本变更原因： 

由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公司已按

照法定程序办理了新增股份的披露和登记手续，并于2021年6月11日取得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发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股本自

100,000,000股增加至100,343,920股，因此对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修订。 

3.根据新《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即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在证券交

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其置

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场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公司对《公司章程》的相

关内容做适应性修订。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

第四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道协同路258号康奋威大厦二层210室。 协同路258号二层210室。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343,920元。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

报》或《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

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和其他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刊登公司公告和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

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

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

内在《中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

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一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

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

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其他符合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进行

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

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中

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

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和其他符合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进行公告。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

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中

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

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

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其他符合国务院证



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进行公

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第一百八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

在《中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上公

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第一百八十一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

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内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其他符合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进行

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公司章程》修改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董

事会同意上述《公司章程》修改事项，并同意上述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

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修订后形成的《公司章程》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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